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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暂定项目表项目8 8的正式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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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有关残废人的

1981年第3号法令执行的 

免除关税的利益的1981车第1476号决议

总人民娈员会，

注意到1 9 8 0年第1 3号社会保障法和1 9 8 1年关于残废人的第3号法令， 

并根据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的建议和社会保障总人民委会书记.残废人福利全 

国娈员会主席回历1 3 9 I年1月7日（公元1 9 8 1年1 1月4日）的说明中的 

提议，

决定如下：

第1条

以下物品应免除关税：

㈤残废人为了治疗和复健所必需的用品.设备和装置；

⑽作为身体残废时的代用品的假体；

(c)弥补身体缺陷的辅助品；

⑻专门为供残废人使用而制造的用品、设备.装置、车辆和轮椅。

应按照总人民委员会财政秘书所规定的方式来执行。

普通用品.设备.装置相车辆因改装以供残废人使用而增加价值，其增值部分 

不再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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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残废人所进口的除上述以外的设备、器械和装置由于其性质仅限于残废人使用， 

也应予免税。

第4条

上述各条提到的用品、器械和装置的零件也应和用品.设备和装置一样免除关 

税。

第5条

本决议第1. 2和3条中规定适用的用品.设备.装置、车辆和轮椅的种类应 

由总人民委员会财政秘书的一项决议来确定。使用每一项物品的期限应由社会保 

障总人民娈员会的一项决议来确定。

免税物品能否继续享受免税应视规定使用期限是否届满而定。

但如物品遗失或遭致非故意损坏，则不应考虑使用期限。

第fi条

上述免除关税用品、设备.装置和车辆不得有代价或无代价地放羿，除非交付 

关税或放弃给另一可以同样享受免税的残废人。

第7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娈S会应颁布必要决议以执行本决议的规定。

第8条

太决议应于颁布之日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本决议应于“正式公报” 

上公布。

(签字难以辨认） 

(总人民委g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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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历1391车2月10日 

(公元1 9 8 1年1 2月8日）颁布

附件二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 

有关残废人的1981年第3号法令 

免除关税的利益的1981年第1477号决议

总人民委员会，

注意到1 9 8 0年第13号社会保障法，1 9 8 1年关于残废人的第3号法令， 

1 9 7 3年第6 4号所得税法，1 9 7 3年关于印花税的第6 5号法令和1970年 

第3 4号维护信仰法，

并根据残废人福利全国娈员会的建议和社会保障总人民娈爵会书记《残废人福 

利全国委爵会主席回历1 3 9 I年1月7日（公元1 9 8 1年1 1月4日）的说明 

中的提议，

决定如下：

第1条

下列各类残废工人的收入应免缴所得税、维护信仰税.印花税及其他捐税和费 

/fi:
(a)智力迟钺•但仍能从事特定种类的工作的人；

(t)盲人和视力弱.实际上失明而又无法矫正视力的人；

(e)聋人及买际上耳聋而又无法矫正听觉的人；

(⑴哑人及实际上晴哑、发音不清和有限的人；

(e)四肢中有一个以上肢体彼截或永久残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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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患有总人民婺s会决议所规定的慢性病的人；

(g)任何在身体上.感官上.精神上或心理上残废而不.能继续担任其经常工作 

并被迫从事工资较低的其他工作的人>

本条规定也适用于在学术上或职业上准备从事某一项特定工作的期间发生上述 

残废事故使之无法从事该项工作而被迫从禀其他工资较低的工作的人。

第2条

上一条规定的免税应适用于下列因工作而得的收入：

⑻工资和薪金以及付给雇员或公务人员的类似款项；

(b)合伙生产者的股息；

⑹经规定的工人工资；

⑷自饪雇主工作者的工作所得收入。

第3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应颁布必要的决议以执行本决议的规定。

第4条

本决议应于颁布之日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本决议应于“正式公报 

上公布。

(签字难以辨认） 

(总人民委员会）

回历1 3 9 1年2月1 0日 

(公元1981年1 2月8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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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有关残废人的 

1 9 8 1年第3号法令执行的家务服务补助的 

1 9 8 1年第1 4 7 8号决议

总人民委员会，

注意到1 9 8 0年第1 3号社会保障法，和关于残废人的1 9 8 1年第3号法 

令，

根据回历1 3 9 1年1月7日（公元1 9 8 1年1 1月4日）社会保障总人民 

委员会秘书，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说明中所载残废人福利全国娶员会的 

建议和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的提议，

决定如下：

第1条

不住在疗养所而又属于下一条所列一个或一个以上类别的残废人，每月可领取 

补助金3 5第纳尔。

这个数额应视生活费用的变动而予以审查。

第2条

下列各类残废人，如果没荀从事任何工作，得领取上述补助金：

⑻各种智力迟钝的人；

⑼盲人和视力弱而无法矫正的实际上失明的人；

(c)四肢中有一个以上肢体被截或永久残废的人；

⑹患有总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中所规定的慢性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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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补助金属于残废人本人，应免征一切税捐和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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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残废人或实际照顾他的人应向残废人所居住的城市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申请 

补助金。

为执行本法而发出的指示应规定为对申请作岀决定所应提出的文件和所应遵循 

的程序。、

第5条

对补助金申请的决定至迟应在申请提出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如果核准申请， 

应确定自申请提岀之日后公元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起残废人所应支领的补助金。

无论如何，应在规定期间内，以附有收执回条的挂号信将申请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6条

为持续支领所规定的补助金，残废人须接受每年一次的体格检查，以确定他的 

状况，除非已经确定复原无望，不必再接受体格检查。

第7条

如果残废人显然无法治疗或复健，或在较后阶段显然无法治疗或复健，应终身 

付给应付的补助金。

应在残废人治疗或复健所需期间付给补助金，直到羌成复健过程，并已引导从 

事适当工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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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残废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开始或继续接受为他所订的治疗或复健，可停止给付 

补助金。

为此目的，下列理由应视为正当理由：

⑻残废人居住的地区没有治疗中心；

⑻残废人居住地区的治疗中心缺乏适合于残废人的职业训练；

(c)残废人暂时或永久性地无法在心理上适应针对他的那类治疗；

⑹没宥使残废人能在他的住所和治疗中心间往返的交通工具；

⑹残废人无法单独行动而又没有人能护送。

第9条

如果残废人迁进永久性疗养所，应停发补助金。停发以居留该所的期间为限。 

如果残废人在治疗或复健以前或以后找到工作，也应停发补助金。

第1 0条

为支付这项补助金而引起的财政负担所需的经费，应列入国家总预算。

第1 1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应颁布必要的决议以执行本决议的氣定。

第1 2条

本决议应于颁布之日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本决议应于《正式公报》 

上公布。

〔签字难以辨认〕 

(总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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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关于按照1 9 8 1年第3号法 

执行有关免税规则的行政措施的

第17/82号决议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

注意到1 9 8 0年第1 3号社会保障法、1 9 8 1年关于残废人的第3号法、 

总人民委员会1 9 8 1年通过的关于按照1 9 8 1年第3号法实行免税救济的第 

1477号决议，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于1 981年9月21日至2 3日在的黎波 

里举行晶会议根据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的建议所通过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决议决定 

如下：

第1条

下列各种情况的残废工人应该免缴一切所得税、护教战争税、印花税和其他的 

税捐：

⑻智力迟钝程度不致妨碍其从事某些具体工作者；

⑻盲人和视力很弱虽然经过视力矫正但并无帮助的实际上等于盲人者； 

⑹聋人和虽然经过听力矫正但并无帮助的实际上等于聋人者；

⑹哑人和那些只能发一些简单而且不清晰声音的实际上等于哑人者；

⑹受到截肢或四肢中一肢以上长期残废的人；

⑵得了总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中所具体列明的慢性病者；

(g)任何在身体、感觉、神智或心理上变得残废.，使他不能继续从事其原来的工 

作，不论他是否还保留其原来工作或被迫从事其他工作，其收入都已减少者。

这种分类也适用于上述某种残废是在一个人为了从事某种工作进行学术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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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时所造成的，并因而使其收入较他在正常情况下从事该项工作所能得到的收入 

为低的情况。

第2条

自营职业或下列实体雇用的残废人也享受上述免税的权利：

(a)秘书处和市政府人民委员会、单位和组织及与上述情况有关的任何部门和 

自治总机构；

⑸公共机构、服务部门和其他有关机构；执法机构如警察、海关和市政府警 

卫队以及司法、检查和其他司法机构及军队的人员； ,

(c) 全部或部分属于社会所有的、具有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民众国国籍 

的公司和企业；

(d) 即使还没有宣布，但其有关人员已成为伙伴而不是雇用人员的公司、企业 

和其他机构；

⑼非国家机构^

第3条

在上述实体工作的享受免税待遇的残废人须向该实体财政部门提出申请。

该部须按照第4条的规定把收到的此类申请转交残废人工作所在的市政府所属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秘书处。

第4条

自营职业或在非国营机构工作的属于享受免税待遇范围的残废人，应直接向其 

工作所在的市政府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秘书处提出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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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

市政府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应该在残废人总记录中登记所有要求免税的甲请， 

并将每个残废人的申请归入其救济卷宗内。委员会应在残废人提出申请的当月内 

安排对其本人进行体捡并将其开始享受免税的日期通知其本人。

第6条

总人民委员会1 9 8 1年第1309号决议所规定的残废评定委员会应负责对申 

请免税的人进行身体检查》

第7条

慢性病患者如果病情已到了总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将确定的慢性病一览表里所规 

定的程度，就可免税。

如果残废影响到整个有关的感觉器官，就可以免孤部分残废只有在下列情 

况才可免税：

⑻智商未超过7 0的低能者；

⑼视力弱的人经过治疗和矫正视力后两眼的视力未超过6/ 60 ;

⑼听力弱的人经过助听器矫正后两耳的听力限度未超过7 0分贝。

第8条

残废评定委员会除了执行上面一条的规定外，应根据它对病情有无好转的可能 

性所作的判断，就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身体检查作出它认为适当的决定。

委员会应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表格上记载它所逬行的身体检查的结果及所取得 

的意见。

第9条

市一级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应在身体检查之后15天内将检查的结果 

通知有关的人及其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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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通知应以有回条的挂号信寄出，除非在这段时间内已派专人将负责检查的 

医院的检查报告的正本交给有关的人。

第1 〇条

如果残废是在1 9 8 2年1月1日或在此之前发生，并已确定有免税的资格， 

减免税款则应从1 9 8 2年1月1日开始算起。在其他情况下，如已确定有免税 

资格，则应从下个月的第一天算起。

第1 1条

残废工人的免税范围应限于其工作收入，现说明如下：

(a)付给雇员或公务员的赔偿、薪金和类似报酬；

(切合伙生产者的红利；

⑻规定付给工人的赔偿；

⑻非为雇主工作的工人所得的收入。

第1 2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应在1 9 8 2年7月3 1日为止的期间内，对于 

盲人、聋子、哑巴、断肢人或四肢中有一肢以上切断因而永远残废的人，应接受其 

雇主或地方人民委员会发给的残废证明。提出前述任一种残废证明的残废者，可 

暂免上述各种捐孤为了取得这种免税资格，有关的人必须在提出证明之日开始 

的六个月内接受身体检查。如果他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內接受身体检查，他就不再 

得以免税，除非没有接受身体检查不是疏忽而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在一切情况下，残废人和发给残废证明的机关应共同对该证明所载资料的真实 

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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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

本决议于颁布之日起生效，一切有关的人应于各目职权范围内执行之。

回历1 3 9 1年4月7日（公元 

1982年2月7日）颁布

易卜拉欣。法基希。哈桑 

社会保障总人民 

委员会秘书

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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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1 9 8 1

年第3号法令颁发的为执行关于免激关税

的决议的行政措施的第18/82号决议

1 9 8 1年第3号法令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s

注意到1 9 8 0年第1 3号社会保障法，1 9 8 1年关于残废人的第3号法令， 

总人民委员会1 98 1年关于按照1 98 1年第3号法令执行免税福利的第1 4 76 

号决议，以及1 9 8 1年9月2 1日至2 3日在的黎波里市召开的社会保障总人民 

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此问题旳决议，并根据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如下；

第1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应在必要时拟订残废人的机能复健中心所需器械、设备 

和装置清单以及为残废人机能复健或就业而改装的器械清单。凡属依法不予免税 

的物品，委员会应请财政总秘书处颁发免税决定。

第2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和医疗器械公司及其他有关公司应达成协议并进行协作， 

以便这些公司按照上述委员会建议的方式进行各种物资以满足残废人的特殊需要。

第3条

文娱用品公司应负责按照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的规定进a残废人所需要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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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文娱用品。

第4条

上述各公司都应根据残废证向残废人提出和出售其进口的残废人用品，但残废 

人购买的物品必须是残废所必需的部分用品。

第5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和进口销售残废人所需汽车的各公司之间应达成协议并 

进行协作，以便提供残废人需要的汽车，包括专门为残废人设计的汽车和为他们改 

装的汽车》 协议中应具体规定这些汽车的型号和价格。

第6条

和进口残废人所需汽车及三轮车的各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必须载明这些公司有义 

务供应这些进口物品的必要零件并设立维修车间。

第7条

希望购卖上述三轮车或汽车的残废人应向他所居住的市区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 

会社会福利科提出申请8 社会福利科在查明该残废人的情况后，该科则将其申请 

提出根据总人民委员会1 9 8 1年第1 3 0 9号决定设立的残废评估委员会，这个 

由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则确定在多大的程度上该残废人需要购买他所申请的车辆以及 

其使用车辆的能力a 是项意见应写在专门的表格上，如果同意，则福利科应发给 

残废人一封由市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秘书给负责出售残废人申请的车辆的机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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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下开各种车辆使用的期限如下：

⑻上述汽车。。五年；

(切轮椅2三年；

⑹机动三轮车S三年；

(d)普通三轮车s两年。

为了监督遵守这些期限，市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福利科应制订一份关于此问题 

的申请登记册a 不过在物品遗失和无意损坏的情况下则不必考虑使用期限2但须 

由残废人负责提供有关的证明。

第9条

凡是残废人的免税机械、设备、装置和车辆未经课税都不得有偿或无偿地转让， 

除非这些物品是转让给另一享受免税待遇的残废人。

第1 0条

社会保障总人民委员会应继续进口残废人所需的物品&直至本决议所提及的各 

公司开始承担经常和充分从来进口活动的责任为止。

第1 1条

本决议自颁布之日起生效。每人都应在自己的权权范围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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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体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关于按照1 9 8 1年第3号法令为实行家务补 

助决议而颁的士行措施的^ 19,82号决议

全体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

注意到有关残废人的1 9 8 0年第1 3号社会保障法令湘1 9 8 1年第3号法 

令、全体人民委员会关于按照1 9 8 1年第3号法令实行家务补助的第1478号决 

议、及全体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于T9 81年9月21—23日在的黎波里举行的 

会议上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以及根据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如下：

第1条

残废人在符合本决定第三条所规定的条件下，每月支领3 5第纳尔的补助金。 

这个数目在生活费用需要调整时，予以审查。

第2条

此项每月补助应属个人津贴，只限于发给残废人补助。应按照同一家庭中的 

残废人数而倍增。这种补助应免除一切税收税赋，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扣除。现 

金补助命残废人法令或社会保障法令所规定的实际服务，可按所订条件合并提供。

第3条

为享有上述福利，残废人应符合下面三项社会条件：

1. 残废人不得居住于残废人之家；

2. 残废人不得从事任何工作，但治疗湘复健的工作除外：

3. 残废人必须符合下面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条件：

⑻各种智力迟钝的人：

⑸盲人相视力衰弱而未经矫正的近乎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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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截肢或一肢以上残废的终身残废人；

⑹患有全体人民委员会决议中所列的各种慢性病的人6

第4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残废人应向他所住城市的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秘书处提出领取 

补助金申请，同时还应附上以下文件：

⑻残废人象片两张；

(b)出生证；

⑹地区人民委员会证明残废人住在该区的证书：

⑹该残废人保证并由地区人民委员会证实，他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而且不住 

在任何残废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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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

关于提交领取补助金申请书相有关附件，残废人可酌情由其真正家属或其法律 

保护人或法律代理人代为办理。

第6条

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社会福利科应负责接受申请。

该科应：

(a)将申请书编号，列入专为记载此种补助金申请书而制订的总登记册中，并 

通知当禀人已收到申请相有关附件；

⑼将申请书、附件及此后收到的有关文件存放在残废人福利档案中：

(c)对提出申请的残废人进行社会调查：

⑴对请领补助金的残废人进行体检以确定其残废情况或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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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完成上述手续后，将卷宗送交申请书裁定委员会。

第7条

全体人民委员会1 9 8 1年第1 3号法令湘第9号法令所载决议中规定设立的 

残废评定委员会应有权对申请补助金的残废人命患慢性病的人进行社会调查•

该决议所订立的条款和程序应适用于这一事项。

第8条

任何慢性病达到全体人民委员会某项决定所要规定的特定程度，则构成合格的 

条件。

残废程度如影响到整个器官，则构成合格的条件。下列各种部分残废足以构 

成合格条件：

⑻智力迟钝的人，其智力程度不超过7 0度’•

⑼视力衰弱的人，其两眼视力经治疗相带镜矫正后不超过6/60;

⑹听力衰弱的人，其两耳听力经助听器矫正后不超过7 0分贝„

第9条

除遵守上述各条的规定外，残废评定委员会还应根据其对病症好转可能性的判 

断2作出其所认为适当的关于再次体检的决定〇

委员会应记录其所逬行的体检的结果，以及其对为此目的拟定的格式的意见。

第1 〇条

申请书裁定委员会应包括下列成员：

⑻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书记一主席；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⑼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社会福利科科长一成员；

⑼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现金补助科的代表一成员；

⑹市区残废评定委员会的成员一成员。

第11条

上条提到的委员会应制定议事规则，其中应规定：需在多数成员出席的情况下 

召开会议；如存在不同意见，应由多数人作出决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以审 

议提交给委员会的补助申请书。

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都应在申请书提交后三个月之内就每份申请书作出决定， 

并通过有回执的挂号信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1 2条

申请书裁定委员会的决定应存入申请人的档案，并应在总登记册中他的名下注

明。

同意残废人申请的决定一经作出，该申请人则有权从其递交申请书后的公历月 

第一天开始领取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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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3条

应根据基本口粮证的式样为领取补助金的人制做证件。证件应由市人民社会 

保障委员会秘书签发，并应盖有委员会的印章。应将证件发给每个补助金领取人， 

并在其档案中留下记录。

第1 4条

残废者的实际抚养人可代表残废人接收证件并在其后领取补助金。 

合格的残废人可授杈他人代其办理这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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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条

在向合格的领取人支付上述补助金时，可采用同支付基本口粮同样的步骤。

第.1 6条

由于执行上述补助金方案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应由总财政部承负。

第1 7条

如残废人显然不适于治疗或复健，或在后期无法继续治疗复健，则应在其生存 

期间按时向其提供补助金。

在残废人未能完成治疗复健所需过程，并未被引导从事适当工作之前，应不断 

向其提供补助金。

第1 8条

应根据以下条件继续提供补助金：

⑻每年12月必须向市政府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提交一份领取人出生证明的 

摘录，以证明领取人仍然活着；

(切每年同一时期必须向同一机构提交一份由领取人签字并由地区人民委员会 

证明的说明书，以证明领取人未从事任何工作，并未在任何残废人之家居住；

(c)残废评定委员会每年对领取人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以碉定他的身体状况。但业 

经确定身体无望好转，不必要再次体检查者不在此限。

第1 9条

残废人如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执行或继续执行为他制订的复健方案，则可停止发 

给补助金。

以下各项应予视为这方面的正当理由：

(a)残废人所住居的地区没有复健中心；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60
Chinese
Page 22

(b)残废人所在地区复健中心的设施不足以培训他从事适宜于他的工作；

⑹残废人在心理上暂时或长久地不能接受为他制订的复健疗程；

⑹残废人居所和复健中心之间没有载运残废人的交通工具；

⑹不可能向无法单独旅行的残废人提供护送者。

第2 0条

在下列情况下应停止发给补助金：

⑻如领取人经常住在某一永久性居所；

⑼如领取人在未完成复健疗程之前从事工作。

第2 1条

领取人如已完成其复健疗程并已被派从事适当工作，则不论接受该项工作与否 

都不再有杈领取补助金。

第2 2条

每个领取人都应将有关其领取补助金权利的情况变化告知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

会。

对非法领取任何部分补助金的行为，领取人应负全部法律责任。

第2 3条

市人民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社会福利科和现金补助科应合作制订可能或必须向领 

取人停发补助佥的程序。

但是，除本决议第二十一条所说的，终止领取人领取补助金的杈利外，领取人 

的补助金如因以上各条所列其它理由而遛扣犮，则此种扣发应于其所根据的理由失 

效时依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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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4条

本决议应于颁布之日起生效，有关各方应于各自职权范围内加以执行。

易卜拉欣。法基希•哈桑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秘书 

残废人福利全国委员会主席

回历1 3 9 1年4月7日（公元I 982 

年2月7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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